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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菸害防制法」修法~校園因應措施

1.勸阻

各單位之負責人或從
業人員，對於禁止吸
菸場所吸菸應予勸阻。

2.投訴回應

「校園意見反映信箱」
等投訴，由各單位之
負責人或從業人員負
責回覆。

4.違規通報、
  獎懲窗口
1.教職員(人事室)
2.學生(生輔組)
3.校內委外廠商、施
工人員、場地租用者

2.

5.張貼單張警示

校園全面禁菸單，請
張貼於各場域出入口。
(即各大樓出入口)

3.檢舉公文
1.校園建築物(行政、 
  學術單位)
2.教職員(人事室)
3.學生(生輔組)
4.依學校相關法規進
行懲處，旁會衛生保
健組(學生)、環安衛
中心(教職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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